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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交 易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之 內 容 概 不 負 責，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不 發 表 任 何 聲 明，並 明 確 表 示 概 不 就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VANTAG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盈信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15） 

 

 

有關可能收購事項之  

意向書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刊發。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買方（本

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意向書。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買方與賣

方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意向書。  

 

董事會謹此強調，截至本公告日期，買方尚未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任何具法

律約束力的協議（惟涉及（其中包括）保證金、獨家性、保密性及監管法例

之條文除外）。由於可能收購事項不一定落實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

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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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書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  

 

訂約方   賣方：  劉大鈞先生  

 

   買方：  Globetrade Limited，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賣方為獨立第三方。  

 

將予收購資產  

 

根據意向書，買方有意收購，而賣方有意出售目標公司的全部股權及股東貸

款。  

 

代價   

 

可能收購事項之代價將由賣方與買方釐定，當中將會參考目標公司所擁有一

幅位於中國深圳市的工業用地及其上的建築物（「該物業」）之估值。  

 

保證金  

 

於簽署意向書時，買方同意及已支付可退回保證金 15,000,000港元（「保證

金」）予賣方之律師。於獨家期（見定義如下）內，買方有權給予賣方十四

日書面通知（「通知期」），以取消意向書。在通知期屆滿後，賣方必須在

七日內將所有保證金（不帶任何利息）交還予買方。  

 

獨家性  

 

賣方同意，於意向書簽署日期後九十日（或訂約各方書面協定之其他日期）

期間（「獨家期」）內，賣方不會就出售目標公司或該物業的任何權益而與

任何其他人士進行磋商或徵求要約。  

 

盡職審查   

 

於獨家期內，買方（及其代理及╱或顧問）將有權評估及審閱目標公司之記

錄及事務，而賣方須就此促使目標公司、其主管、僱員及顧問向買方及其代

理及╱或顧問提供合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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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法律約束力性質  

 

意向書沒有及不擬有法律約束力（惟涉及（其中包括）保證金、獨家性、保

密性及監管法例之條文除外）。意向書對賣方及買方並不構成就有關可能收

購事項的法律約束責任。倘可能收購事項進行，則意向書訂約方將訂立正式

協議，據此，相關條款及條件將進一步討論及落實。可能收購事項須待訂立

及完成正式協議。  

 

 

有關目標公司之資料  

目標公司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由賣方實益全資

擁有。目標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和銷售塑膠原料、色料及複合母料。目標公司

擁有之該物業位於中國深圳市。  

 

 

進行可能收購事項之原因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進行 (i)各類公營及私營機構之建造、保養及其他合約工程；

(ii) 物業投資及發展；及 (iii) 提供融資。  

 

為更妥善地管理本公司之業務風險及使業務更多元化，董事會一直在考慮及

探討投資於不同項目之合適機會。  

 

董事會相信，可能收購事項將可讓本公司擴闊收入來源及增強其資產基礎。  

 

鑒於意向書之條款，董事會認為可能收購事項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之整體利益。  

 

 

一般事項   

可能收購事項一經落實，可能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本公司之須予公佈

交易。   

 

董事會謹此強調，可能收購事項不一定落實進行，而截至本公告日期，買方

尚未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惟涉及（其中包括）保

證金、獨家性、保密性及監管法例之條文除外）。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

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本公司將適時根據上市規則就可能收購事項刊

發進一步公告。  

 

 

  

http://www.yp.com.hk/Plastics-Petro-Chemicals-Chemicals-b/Plastics-Plastic-Products/Plastic-Raw-Materials-Powders-Liquids-Resins-Etc/p1/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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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英屬維爾京群島」  指  英屬維爾京群島  

 

「本公司」  指  盈信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15），於百慕

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

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立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董事、

主要行政人員及主要股東及彼等各自的聯繫人，

且與彼等概無關連的人士或公司  

 

「意向書」  指  賣方與買方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

之意向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及僅作地理參考而

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可能收購事項」  指  買方可能收購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及股東

貸款之事項  

 

「買方」  指  Globetrade Limited，於英屬維爾爾京群島註冊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為 本 公 司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的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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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  指  富亮塑膠原料（顏料）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由賣方實益全

資擁有  

 

「賣方」  指  劉大鈞先生，為一名獨立第三方  

 

 

 承董事會命  

 盈信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魏振雄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魏振雄先生     高贊明教授  

游國輝先生    葉國謙議員（大紫荊勳賢、金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劉紫君女士    馮培漳先生  

 

非執行董事  
李文彪醫生  


